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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「文學大系」作為文體類型 

 

在中國，以「大系」之名作書題， 早可能就是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出版，由

趙家璧主編，蔡元培總序，胡適、魯迅、茅盾、朱自清、周作人、郁達夫等任各

集編輯的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。「大系」這個書業用語源自日本，指有系統地把特

定領域之相關文獻匯聚成編以為概覽的出版物：「大」指此一出版物之規模；「系」

指其間的組織聯繫。1趙家璧在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出版五十年後的回憶文章，

就提到他以「大系」為題是師法日本；他以為這兩字： 

既表示選稿範圍、出版規模、動員人力之「大」，而整套書的內容規劃，

又是一個有「系統」的整體，是按一個具體的編輯意圖有意識地進行組稿

而完成的，與一般把許多單行本雜湊在一起的叢書文庫等有顯著的區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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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出版以後，在不同時空的華文疆域都有類似的製作，並依循

着近似的結構方式組織各種文學創作、評論以至相關史料等文本，漸漸被體認為

一種具有國家或地區文學史意義的文體類型。3資料顯示，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繼

作有： 

 《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二七－一九三七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一

九八四－一九八九）；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    日本 早用「大系」名稱的成套書大概是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出版的《國史大系》。日本有稱

為「三大文學全集」的《新釋漢文大系》（明治書院）、《日本古典文學大系》（岩波書店）、

《現代日本文學大系》（筑摩書房），都以「大系」為名，可見他們的傳統。 

2    據趙家璧的講法，這個構思得到施蟄存和鄭伯奇的支持，也得良友圖書公司的經理支持，

於是以此定名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。見趙家璧〈話說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〉，原刊《新文學史

料》，一九八四年第一期；收入趙家璧《編輯憶舊》（一九八四；北京：三聯書店，二○○

八再版），頁一○○。 

3    在此「文體類型」的概念是現代文論中  “genre”  一詞的廣義應用，指依循一定的結撰習套

而形成書寫傳統的文本類型。作為一個文體類型的個別樣本，對外而言應該與同類型的其

他樣本具有相同的特徵；對內而言則自成一個可以辨認的結構。中國文學傳統中也有「體」

的觀念，其指向相當繁複，但也可以從這個寬廣的定義去理解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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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－一九四九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一

九九○）； 

 《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－一九七六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一

九九七）； 

 《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七－二○○○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二

○○九）。。 

另外也有在香港出版的： 

 《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一九二八－一九三八》（香港：香港文學硏究社，

一九六八）。 

在臺灣則有： 

 《中國現代文學大系》（一九五○－一九七○）（台北：巨人出版社，

一九七二）； 

 《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》（一九四九－一九七九）（台北：天視出版事

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七九－一九八一）； 

 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──臺灣一九七○－一九八九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

社，一九八九）； 

 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（貳）──臺灣一九八九－二○○三》（台北：九

歌出版社，二○○三）。 

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地區有： 

 《馬華新文學大系》（一九一九－一九四二）（吉隆坡：馬來西亞大眾

書局/香港：世界出版社，一九七二）； 

 《馬華新文學大系（戰後）》（一九四五－一九七六）（新加坡：新加

坡世界書局，一九七九－一九八三）； 

 《新馬華文文學大系》（一九四五－一九六五）（新加坡：教育出版社，

一九七一）； 

 《馬華文學大系》（一九六五－一九九六）（新山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，

二○○四）。 

內地還陸續支持出版過： 

 《戰後新馬文學大系》（一九四五－一九七六）（北京：華藝出版社，

一九九九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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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》（北京 : 中國華僑出版公司，一九九一）； 

 《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》（廈門：鷺江出版社，一九九五）；、 

 《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》（北京 :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一九九

三）等。 

其他以「大系」名目出版的各種主題的文學叢書，形形色色還有許多，當中編輯

宗旨及結構模式不少已經偏離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的傳統，於此不必細論。 




